成华区招办关于2018年下半年自学考试办理毕业程序及要求
一、时间安排
办理时间：11月19-11月21日
二、办理程序
第一步：11月19-20日
      考办对考生毕业资格审查，考生填写毕业申请表（见附件3，粘贴身份证正反面和准考证正面在表上相应位置），若使用同一准考证号申请办理第二个专业毕业证书的考生，须填写同一准考证号第二个毕业专业申报表（见附件5）。交验身份证、准考证（两证复印在一张A4纸上，一式两份）、办理本科毕业的考生还要交验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用A4纸复印1份）、毕业论文合格单原件（若2016年上半年16.1次自考之前取得论文成绩单科合格证的考生还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打印）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首次确认毕业信息,缴费，领表。
第二步：11月21日前，考生本人返回填写完毕并加盖公章的毕业生登记表，再次确认毕业信息,无误后签字认可。
第三步：2019年2月（预计），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原件领取毕业证书及档案。具体时间来电咨询（84337041）或在我区网站上查询（www.zk666.cn）相关信息。
根据成招考办〔2017〕102号文件要求，各区（市）县招考办将档案材料封袋盖章交给考生后，秉着谁拆封谁负责的原则，如非区（市）县招考办原因开封档案袋，区（市）县招考办不予再次封袋。
 三、办理要求
（一）以下几种情况不予受理毕业申请：
１．凡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准确18位身份证号码和其他相关材料的考生一律不予办理毕业申请。
２．凡考籍姓名与有效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不一致的，要先申请更改考籍姓名后，下次再申请办理毕业。
３．凡涉及有成绩转免未办理的考生，待办理完转免后,于下次申请办理手续。
4.若申请毕业专业编码与注册专业编码不一致者，需在转免期间更改正确后，下次再申请办理毕业。
5．凡本科未做毕业论文或毕业考核的，或申请答辨没有领取毕业论文成绩的，一律不予办理毕业申请。
6．凡预提名册中没有名字的考生，原则上不能办理毕业申请。
7．凡考生个人信息不全或者错误者，如缺身份证号码或照片，本次不予办理毕业申请。该类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更正考籍并修改正确后，于下次办理毕业申请。
8．错过办理毕业申请时间的（或未按时返材料的），一律不予办理毕业申请。
（二）考生持单科合格证到区考办进行审核，同时交验身份证、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A4纸，2份）、单科合格证或者考籍表（含实践和毕业论文成绩），本科毕业的还要交验专科及以上毕业证及复印件（A4纸、1份）,在毕业生公布栏内，核对自己的毕业信息（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姓名、性别、民族、照片、专业名称及层次）。毕业论文合格单落款于2016年以前者需提供毕业证书及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确认无误后，在确认表上签字确认，并领取毕业生登记表，合格证书盖章装订后，与复印件、登记表，返回办证处。               
（三）毕业生登记表要求按样表格式正确填写，内容必须真实，不能漏项。考生情况与表列项目不符或没有的项目，应在该栏填写“否”或“无”。
1．登记表封面及内页的身份证号和姓名：一律按现有18位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为准。军人原则上提供18位身份证号证明。
  2．“出生地”栏的填写必须将省、市名称填全，如：“四川省成都市”或“四川省金堂县”。成都市各县级区的考生，如成华区出生的考生，不能填写成“四川省成华区”，只能填写成“四川省成都市”。
3．“本人简历”应从考生进入中学学习起到目前的各阶段经历逐栏填写。各阶段经历的前后时间应相衔接。“自我鉴定”栏，主要反映在思想上、学习上、能力上和成绩上等方面的情况，字数不能低于２００字。
4．考生属在职职工的，考生单位应在 “单位意见”栏签署意见（如“同意本人鉴定”等）和加盖单位公章（或单位劳动人事部门章）。考生属农民、个体劳动者或城镇待业者，应由考生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在“单位意见”栏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
５．登记表上的“毕业生学籍表粘贴处”为省考办下发的学籍表，考生请勿随意粘贴。
  （四）经上级审核同意单独办理的册外生，还要将全部课程的合格证或免考证加上封面并在左侧装订成册，封面上应正楷书写考生姓名、专业、准考证号及证件张数，装订顺序为：姓名更改单→专科文凭复印件→单科合格证→免考证。 (册外生指在一个准考证号上有全部合格成绩单，符合毕业条件的，但预提名册上却没有名字的考生)
（五）未在毕业生预提名册之列的考生，若属于使用同一准考证跨专业报考，其课程成绩合格且符合拟申请毕业专业的毕业条件，考生须于转免考期间申请更改课程专业编码，并交验课程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后，方可于下次办理毕业期间办理考生毕业申请。  
（六）审证时考生须缴纳毕业生审定费、毕业证书费共计30元（请自备零钞）。
（七）领取毕业证时间：预计2019年2月，先电话联系或在网上查询领取时间，原则上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和准考证领取，需代领的，先电话告诉我办。代领人凭代领人身份证、委托书和考生身份证方能领取。联系电话：84337041。
  （八）凡在规定的时间内考生未申请办理的，一律不再补办。有特殊情况的请先提前与考办电话联系具体办理办法。
（九）因毕业信息有误，本人未申请做更改，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十）关于办理《毕业遗失证明书》最新要求：申办《毕业遗失证明书》的考生应在市级以上的报纸上登报声明。声明毕业证书遗失作废的内容必须完整，具体包括：考生的姓名、准考证号、毕业证书号、颁证机关、专业名称及学历层次。考生凭１８位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公安机关１８位身份证号证明材料，考生２寸彩色照片２张（对2005 年12 月及以后毕业（已摄像）的毕业生，一律使用办证时所摄像的照片，不再收取考生照片；2005 年6 月及以前毕业的毕业生，应交近期2寸蓝底彩色照片2张），考生书面申请市级以上遗失声明报纸，在原办理毕业区县考办申请，申请办理时间在自考办办理毕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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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成华区自考办办理毕业流程
1、在A4纸上，复印身份证和准考证。（2份，一份存档，一份粘贴在毕业申请表上）
2、办理本科毕业的考生还需复印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1份)。
3、查询毕业信息中是否有自己相关信息，核实是否准确。
4、阅读办理毕业的文件、要求、须知、样表等。
5、在办理毕业处登记，审证和资格审查，无误后缴清相关费用。填写毕业申请表，留下近期可联系的座机或手机便于各级考办工作联系。（个人信息有误的考生按规定和要求申请办理更改考籍手续后再办理毕业。）
6、领取毕业生登记表、按样表要求正确填写并盖工作单位或学校公章（鲜章）。
7、准时返回毕业生登记表。
8、再次核对确认毕业信息，无误后签字认可。各项信息一旦上报教育部注册之后将不能更改，若本人信息有误又未申请更改，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9、领取毕业证及档案。                       
附件2
考生毕业证领取须知
1、认真核对毕业证上各项信息（考号、身份证号、姓名、性别、民族、毕业专业、考生照片），各种材料是否属于本人。签字表示确认无误，若出现差误考生自负。
2、原则上考生本人凭准考证、身份证前来领取，因特殊原因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前来领取的，系委托亲属朋友领取的，需出示考生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委托XX代领毕业证书及档案的委托申请、委托人身份证件。
3、清点档案内容：毕业证、学籍表、证件证明材料、毕业生登记表、合格证。
4、考生需完善领取毕业证和档案的签字手续，并妥善保管档案及毕业证书，因招干、迁户口等必须要提供该材料。特别是档案，它是学历的重要标志，招工招干都要交档案。重要的是档案遗失后是无法补办的。
5、网上注册时间为每年6月和12月，毕业半年后才能在网上查到相关信息，毕业证书背面有网址。请考生及时领取毕业证书及档案。 
附件3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书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拟申请毕业专业：                           专业编码：

	
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县（市、区）招考办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办或高校自考办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省考试院审核组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注：请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考籍表附后
附件4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证明申请表

	毕业生姓名
	
	准考证号
	

	毕业专业名称
	
	毕业学历层次
	

	居民身份证号
	
	毕业证书编号
	

	毕业院校名称
	
	毕业时间
	

	申请理由（参加自考的基本情况，遗失原因）：
	本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所附材料：
1.刊登申明原毕业证书作废的报刊原版；

2.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3.户口簿复印件；

4.毕业证书复印件（或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准考证复印件、课程合格证书复印件其中之一）；

5.2005年12月以前的毕业生需提交两张两寸蓝底照片；

6.颁证后若姓名或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变更的，需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户籍专用章。
	县（市、区）招考办意见：
审核人：（签名）

审核单位（署章）：
	市（州）招考办、院校自考办意见：
审核人（签名）：

审核单位（署章）：


注：1.在市（州）级（含市州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登报申明原毕业证书作废，登报主要内容为：由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XXX（姓名）、XXXXX（专业）、本（或专）科、XXXXX号（毕业证书号）毕业证书，因遗失或损毁作废，特此申明。

2.此表一式三份。一份区（县）招考办，一份市（州）招考办、高校自考办留存，一份上交省教育考试院。
附件5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同一准考证号办理第二个专业毕业申报表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已办毕业证书号
	

	申办第二个
专业毕业
	名  称
	

	
	编  码
	

	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审核意见：
申办第二个专业毕业准考证号：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办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省考试院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粘贴处











准考证复印件


粘贴处








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粘贴处











